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7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4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時3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秘書長　林錫山

秘書長：出席委員97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因為朝野黨團有相關意見，現在休息協商。

休息（11時31分）

繼續開會（16時50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因各黨團對本次會議報告事項及施政總質詢議程尚無共識，繼續休息協商；4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進行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現在休息。

休息（16時50分）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4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秘書長　林錫山

副秘書長　周萬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報告審查「總統咨請本院同意顏大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進行投票表決。）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343002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　總統咨請本院同意顏大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3年4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30701178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並檢還被提名人顏大和相關資料。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內政委員會（均不含被提名人顏大和相關資料）

審查「總統咨請本院同意顏大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案審查報告

壹、總統103年3月13日華總一禮字第10310002504號咨請同意案及103年4月8日華總一禮字第10310002505號咨為原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請辭獲准，並於4月3日令免，請本院儘速行使同意權後見復，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後併案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貳、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於103年4月16日（星期三）召開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聯席會議，對上開案進行審查；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邀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報告

貴委員會今天就　總統咨請　大院同意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下稱檢察總長）被提名人一案進行審查，個人奉　邀前來列席報告並備詢，深感榮幸，謹報告如下：

(壹)個人這次能被　總統提名為檢察總長人選，不但是一項殊榮，更是責任的承擔。在此接受代表人民的　大院委員審查及詢問，更深感責任重大。因此，如幸獲　大院同意，未來能就任此一新職，個人當抱持臨深履薄的心情，要求自己承先啟後，開創檢察新紀元，以不負人民的期待。

(貳)個人擔任檢察總長之工作理念

依據法官法第93條第1項、法院組織法第63條第1項及第64條之規定，檢察總長依法指揮監督全國各級檢察署的檢察官，並得親自處理其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的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給其他其所指揮監督之其他檢察官。因此，檢察總長具有統領檢察體系、實現法律職權、落實刑事政策、追訴處罰犯罪、導引社會和諧諸多職責。個人必將凝聚檢察體系「專業、熱忱、負責」的核心價值，以身作則並要求受指揮監督之各級檢察官應擔負「法治國的守護者」的角色。做到：

一、忠於人民、獨立超然

檢察官為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並具有公益代表人角色，檢察總長之任命須經　大院同意，故個人效忠對象為全體人民，必當嚴守中立屬性及獨立超然辦案立場。

二、不畏權勢、伸張公理

不法官僚、權貴與黑金勢力等，往往觸犯刑章，遮掩犯行，或造成偵辦犯罪的阻力，個人必當秉持公義之所在，展現不懼強權惡勢力的魄力，展現打擊犯罪的決心。

三、嚴守程序正義及證據法則

檢察官的職責固然是在打擊犯罪，但在蒐集、調查、追訴犯罪的過程中，個人必當要求自己及檢察同仁嚴守程序正義，並依循證據法則，以證據能力的維護為先，也就是辦案的目的固然要達成，但是過程務必要合法、圓滿。個人深切體會，一個人涉訟或案件纏訟，可能造成當事人身敗名裂、身心痛苦頹廢，甚至累及家人親友。因此，個人將會要求自己及檢察官，絕不濫權起訴或上訴，防杜不公不義的情事發生。

四、保障人權、維護公理正義

保障人權，為當今普世價值，檢察官身為法律正義的維護者，因此，檢察總長尤須以保障人權為念。在追訴犯罪過程中，除了依法行政之外，更必須深切顧及人權保障，使得在追訴犯罪中能做到「真實發現」，絕不做有害人權的事務，如此才能彰顯及實現公理正義。

五、人文關懷、保護弱勢

在現今社會中，仍有一定比例的人數，是處於政、經、社會中弱勢，有待社會各界扶助。檢察官既具有公益代表人角色，個人也必要求自己及檢察官偵查犯罪過程中，應有同理心，以熱忱、謙抑、慈悲、存厚、關懷、用心的態度，去塑造法律「刑期無刑」的功能及符合人民期待的法律感情。除妥適照顧被害人的權益，協助被害人獲得補償外，也要關懷犯罪者的犯罪動機與背景，提供適當的矯治與觀護措施。

六、謹守檢察行政分際

檢察總長在具體個案上，固有前述對各級檢察官之指揮監督權，惟依法官法第94條第1項第1款、法院組織法第111條第1款規定，「法務部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也就是行政監督權。個人在檢察個案之指揮監督，必當維護辦案獨立性，不受任何干涉；但在依法所為之上級（部長）行政監督面，也當嚴守分際，絕不會有「越權」、「濫權」情事發生，以免造成外界誤解而有害檢察獨立性。

(參)擔任檢察總長之重要工作重點

檢察官依據刑事訴訟法等法令規定，對外獨立行使職權，對內仍應依法接受指揮監督之義務。檢察總長依據檢察一體原則，透過有系統之架構，妥適行使檢察權。除了各檢察機關原有工作重點外，個人認為近期中仍應有如下工作重點：

一、審慎發動強制處分權

強制處分權之發動，固然有利於及時保全刑事證據，確保偵查及追訴犯罪，惟對於人民之自由及權益，影響至鉅。個人必要求所屬檢察官於行使強制處分權時，除符合法定要件及程序外，務必特別注意就個案實施執行或強制處分權之妥當性、必要性及合目的性，審慎為之。

二、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已揭示偵查不公開原則，檢、警、調機關自應確實依照「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等規定發布新聞或適度公開，各機關如有違反規定，自應查究責任。

三、積極查察賄選、杜絕黑金政治

賄選與貪腐密不可分，查察賄選是檢察機關重要任務。賄選一天不杜絕，查賄行動就一天不中止。個人必當持續督導檢察官嚴查賄選，端正選風，杜絕黑金政治。

四、執行「正己專案」，整頓司法風紀

司法官的角色、地位及責任較為特殊及重大，必須具有較高之道德及廉潔標準。且司法又被稱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不符司法期待或不適任之司法人員，自應本於「正人正己」嚴正態度，加以查處。

五、督導執行「查緝槍毒」及「反詐騙」專案

國內重大犯罪的發生，有相當部分與槍毒氾濫有關。又電話詐騙恐嚇案件，對眾多民眾生命、財產造成威脅。雖然近年來，由於政府機關通力合作，案件發生數量已有下降趨勢，仍然不可輕忽。相關專案之執行，不但應予持續，且應該增加密度。

六、積極查緝違反國土保育、食品安全之刑案

我們深愛臺灣這塊土地，但由於近年來天然災害造成地質變動，加以有些不法人士濫採、濫墾、排廢污染物等，已嚴重害及我們這塊土地。在食品安全方面，不肖廠商的不法行為，已嚴重造成民眾對「食的安全」之重大疑慮。個人將在既存體制下，強化並監督檢察機關及相關機關（單位），嚴予查緝追訴刑事責任，讓民眾安心，維護國家及社會福祉。

七、尊重特偵組存廢或變革之決定，恪守依法行政

最高法院檢察署設置特別偵查組（以下簡稱特偵組）以後，舉凡在處理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選務機關、政黨或候選人於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涉嫌全國性舞弊事件或妨害選舉之案件；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之案件等，固然有一定程度的貢獻。但是不容諱言，在社會各界仍然有不少批評，有待特別偵查組痛定思痛加以檢討改進。在法務部及　大院檢討特偵組存廢或改至其他審級檢察機關，目前雖未臻定論。然個人秉諸依法行政立場，絕對尊重特偵組存廢或變革之最終決定，在未修法完成前，個人如獲　大院同意任命，對現有特偵組人選，將會多方徵詢意見，除須有優良的品德操守、卓越的辦案能力、團隊的合作精神外，更須有不畏權勢、保護弱勢、維護人權、專業效能及人文關懷等價值情操，消弭外界之疑慮。

(肆)結語

中華民國的檢察制度建立已逾一百年，在最近十餘年來，對檢察官職權的變化特別重大。個人將秉持法律所賦予的權責，全力捍衛檢察權的中立、客觀、公正，堅守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帶領全體檢察官共同努力建立檢察體系的新形象，以贏得全國人民的信賴與支持。

以上簡要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不吝指教，謝謝各位。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與審查，質詢委員計有廖正井、吳宜臻、李貴敏、柯建銘、葉津鈴、呂學樟、吳秉叡、李俊俋、鄭天財、王惠美、紀國棟、周倪安、高志鵬、陳歐珀、許添財、尤美女及陳唐山等17人；另委員吳育昇、李桐豪2人提出書面質詢。委員所提各項詢問，均經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即席答覆。

伍、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進行同意權之行使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陸、檢還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相關資料。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
廖委員正井：（9時1分）主席、各位同仁。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於今年4月16日舉行聯席會議，針對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進行審查，由本席擔任主席。聯席會特別邀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目前是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除短暫時間擔任法官職務外，三十多年來均在檢察機關及法務部任職，熟悉各項法規變遷過程，也深知檢察行政重點事項。其在報告時提出擔任檢察總長之工作理念，必須凝聚檢察體系「專業、熱忱、負責」的核心價值，以身作則，並要求受指揮監督之各級檢察官應擔負「法治國的守護者」角色。做到：1.忠於人民、獨立超然；2.不畏權勢、伸張公理；3.嚴守程序正義及證據法則；4.保障人權、維護公理正義；5.人文關懷、保護弱勢；6.謹守檢察行政分際。

他也指出未來的重要工作重點：1.審慎發動強制處分權；2.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3.積極查察賄選、杜絕黑金政治；4.執行「正己專案」，整頓司法風紀；5.督導執行「查緝槍毒」及「反詐騙」專案；6.積極查緝違反國土保育、食品安全之刑案；7.尊重特偵組存廢或變革之決定，恪守依法行政。

此次審查，我們認為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的品德操守都沒有問題，但是對於相關法理部分，譬如檢察官濫權起訴、濫權上訴及特偵組定位問題多所詢問，顏大和先生也一一答復。有關特偵組的部分，他表示尊重立法院的決議，但是他有個人的意見，希望特偵組將來改設到高等檢察署，這樣可以有一個救濟的程序。對於學運的部分，他也有做一些說明。最後我們要求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將來務必堅守偵查不公開原則，審慎發動強制處分權，不得濫權起訴，更不能濫權上訴，他也表示同意。

此次審查程序相當順利，在詢答過程中，委員對於被提名人多表達肯定的聲音，顯示馬總統此次提名的檢察總長應該是非常適當的人選。在經過審查後，審查會認為，檢察總長被提名人顏大和先生適才適所，敬請各位委員全力支持。

以上補充說明，敬請各位同仁指教！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對總統提名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同意權之行使。

在投票表決之前先做以下2項宣告：一、投、開票監察員由國民黨黨團推派詹委員凱臣、李委員貴敏擔任；民進黨黨團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不推派。二、投票截止時間為上午10時40分；如全體委員上午10時40分前均已投票完畢，則提前開票。

現在請工作人員布置投票所，並請投、開票監察員執行監察職務。

（布置會場）

主席：（9時8分）報告院會，為便於領票及投票，領票時請各位委員分區領票，編號第1號至第60號的委員請到南區領票處領票；編號第61號至第112號的委員請到北區領票處領票。

現在請各位委員開始分區領票及投票。

（進行投票）

主席：（10時40分）報告院會，投票截止時間已到，請按鈴，並請工作人員布置開票所。

（布置會場）

主席：（10時42分）報告院會，現在報告發票報告書。

立法院行使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同意權投票表決發票報告書：

發出票數62張

用餘票數50張

合計112張

李貴敏　詹凱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主席：（10時42分）報告院會，現在進行檢察總長同意權的開票。

開始唱票。

（進行開票、唱票）

主席：（10時48分）報告院會，現在宣布投票表決結果。

立法院行使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同意權投票表決結果：

顏大和同意票62張，不同意票0張，無效票0張。

決議：顏大和先生獲得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票，同意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李貴敏　　詹凱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主席：報告院會，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進行報告事項及施政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0時49分）

繼續開會（17時30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因各黨團對於本次會議報告事項及施政質詢議程協商仍無共識，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散會。

散會（17時30分）


